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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海大学部门文件  

 

河海关工委〔2023〕1号 

  

 

 河海大学关工委 2023 年工作要点 
  

河海大学关工委 2023年工作总体思路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

贯彻落实中办、国办《关于加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

的意见》和教育部《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新时代全国教育系统

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》（教党〔2021〕34号）文件精神，

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充分发挥“党建带关建”工作机制引

领作用和“五老”优势，在推进优质化建设和助力青年师生成长成

才等方面下功夫、见成效，主动作为、守正创新，全力推进学校关

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。 

一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

1、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今年全校关工委首要的政治

任务，通过参加教育部关工委、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组织的专题

培训班，开展领导班子集体学习等形式，组织学校关工委开展二十



- 2 - 
 

大精神专题学习。 

2、发挥现有校院两级关工委“五老”、特聘指导教师的政治优

势、专业优势和阅历优势，及时吸纳更多有理论素养、有育人情怀、

有人格魅力的老教师加入讲师团。深化与教务处、学生处、团委等

部门的协同，打造彰显水利特色、体现河海精神的“五老”宣传平

台，着力推动“五老”深入学院、社区和课堂，开展学习贯彻党的

二十大精神的宣讲活动，培育河海青年师生爱党爱国、爱水爱校和

爱专业的情怀。 

二、全面落实中办 国办和教育部党组有关关心下一代工作重要

文件精神 

3、组织学校关工委学习中办、国办和教育部党组有关关心下一

代工作的两个重要文件精神，以及学校党委《关于加强新时代河海

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实施意见》文件要求，通过实地

调研、召开座谈会等方式，了解二级关工委贯彻落实的情况，及时

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和特色亮点，帮助解决贯彻落实中遇到的困难。 

4、按照教育部关工委相关文件要求，借鉴兄弟高校经验做法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出台《河海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》、

《河海大学二级关工委年终考核办法》，编写《新时期河海大学关心

下一代工作重要文件汇编》，确保学校关工委工作有章可循、科学规

范。 

三、广泛开展主题教育和品牌活动 

5、以“老少共话二十大 踔厉奋发新征程”为主题，在全校深

入开展“读懂中国”活动，组织青年学生，持续挖掘、广泛宣传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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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“五老”或杰出老校友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新时代、脱贫攻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典型人物、感人事迹，

与他们深入交流，以此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在新征程上立志做有理想、

敢担当、能吃苦、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。 

6、响应教育部关工委号召，深入开展“院士回母校”“杰出校

友回母校”“大国工匠进校园”等品牌活动；积极参与全国教育系

统关工委“最美五老”推选展示活动、教育系统关工委优质思政教

育资源库建设、江苏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“精品教育项目”（2023）

优秀案例评选等重要活动，扎实推进“一院一品”活动的深入开展。 

四、扎实推进关工委优质化建设 

7、加快落实《关于印发江苏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高等

学校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基本要求》（苏教办关〔2021〕3号），

对“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基本要求”中 3个 10分的关键指标落实到

位，对指标体系中的其它薄弱环节，列出问题清单，形成整体跟进

方案，统筹各方力量，确保以评促建。 

8、二级关工委要切实对照常态化建设、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的

基本要求和各项指标，全面总结经验做法，认真查摆存在问题，通

过自查自纠，强弱项、补短板，从整体上完成二级关工委优质化建

设均衡发展的阶段性目标。 

五、全方位加强宣传报道和交流合作 

9、发扬“夕暖工程” “坚持梦想 继续奋斗”群等关工委工作

品牌引领作用。在校微信公众号、校报等线上线下媒体，以及校外

媒体上广泛宣传河海关工委工作先进经验和河海“五老”先进事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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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历年“读懂中国”活动优秀获奖作品，以此提高学校关工委工

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 

10、精心选择主题，承办教育部直属高校第二片组关工委工作

研讨会。扩大与兄弟高校关工委的工作交流，进一步完善与关工委

共建单位的合作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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